
附表7

黔南州2023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
单位：元

一级项目名称 特定目标-原列单位事业发展 二级项目名称 资源调查，保护利用及生态文明建设经费

主管部门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自然资源局 实施单位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自然资源局

资金情况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60,800.00
  其中：财政拨款 160,800.00
             非财政拨款 0.00

年度总体目标

目标1.完成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、耕地质量等别调查、建设用地起底大调查年度变更及园地、林地、草地分等定级工作。
目标2.指导全州产权登记规范、高效办理，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得到化解，登记窗口作风建设和服务水平明显提
升，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。
目标3.开展年度建设用地项目预审和规划选址工作，做好土地资源要素保障。
目标4.全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自然资源领域问题整改落实，完成重安江“一河一策”2023年度工作任务，督导贵州省
苗岭山脉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有序实施，持续抓好生态文明建设考核工作，不断改善我州生态环境，助推
我州生态文明范区建设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说明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开展自然资源调查技术培训 ≥2次

对县级调查工作进行指导检查次数 ≥30次

开展州级自然资源检查、汇交和成果
汇编工作

≥5次

开展用地预审和规划选址外业踏勘 ≥30次

指导产权登记县（市）数及次数 ≥12次

开展不动产登记窗口作风问题明察暗
访次数

≥6次

抽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
情况县（市）个数

≤12个

不定期开展贵州省苗岭山脉历史遗留
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实施
检查、督导次数

≥4次



绩
效
指
标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生态文明建设考核
完成2023年度涉及自然资源
领域的五项指标目标任务

完成重安江“一河一策”2023年度工
作任务

≥3次

质量指标

涉及业务的州级和县级专业技术人员
专业素质

有所提高

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结果 通过省级、国家级检查

2022年度耕地质量等别调查、园地、
林地、草地分等定级、建设用地起底
大调查年度变更工作数据结果

通过省级检查

不动产登记数据质量问题 有效整改

不动产登记窗口 作风建设进一步向好

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
题整改

达到年度整改目标

重安江“一河一策”2023年度工作任
务

顺利通过年度考核

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31日前

成本指标

办公费 ≤4万元

印刷费 ≤2万元

办公设备购置 ≤1万元

公车运行维护费 ≤2万元

差旅费 ≤5.58万元

会议费 ≤1万元

培训费 ≤0.5万元

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＝100%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指标
摸清资产家底，提供数据支撑，推动
经济发展

全面推动

社会效益指标

提供数据底图底数保障，推动开发利
用

全面推动

营商环境 进一步优化



绩
效
指
标

效益指标
生态效益指标

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制度，构建“三位
一体”耕地保护格局

有效保障

改善生态环境，营造良好生态 全面提升

可持续影响指
标

推动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和利用 有效推动

助推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 长期

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长期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意
度指标

各级各部门对自然资源调查工作满意
度

≥90%

申请登记群众满意度 ＝100%

生态项目实施区域群众满意度 ≥85%


